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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及相关资料如下： 

1、《关于收购惠州山顶会议旅游度假中心有限公司 5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制定<嘉兴 2016 南-23 号地块项目跟投管理办法>及公司部分关键管理人员参

与嘉兴房地产项目跟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制定<无锡梁溪区第六空间东侧地块项目跟投管理办法>及公司部分关键管理人

员参与无锡房地产项目跟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关于制定<惠州天御五期项目跟投管理办法>及公司部分关键管理人员参与惠州天御

五期项目跟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的关联交易的情况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一、关于收购惠州山顶会议旅游度假中心有限公司 5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所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有效，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交易的定价是在目标公司经审计财务数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目标公司的前期

投入，与交易对方共同协商确定的价格，且目标公司另外 50%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其

转让价格亦与本次交易一致。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收购惠州山顶会议旅游度假中心有限公司 50%股权暨关联

交易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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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公司嘉兴 2016 南-23 号地块项目、无锡梁溪区第六空间东侧地块项目、惠州

天御项目五期制定相关《项目跟投管理办法》并针对上述项目实施跟投，公司部分关键管理

人员参与上述跟投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上述所有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

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董事会审议有关上述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时候，遵循了公开、自愿和诚信原则，关

联董事均已对相关事项进行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上述关于公司跟投机制的三笔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业务经营的需要，有助于提升

项目管理团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部分关键管理人员参与公司嘉兴 2016南-23号地块项目、

无锡梁溪区第六空间东侧地块项目、惠州天御项目五期跟投暨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独立董事：张立民 

李东明 

曹叠云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八日 




